
立法會：律政司司長在《２００９年法律執業者（修訂）條例草案》全體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動議致辭全文 
＊＊＊＊＊＊＊＊＊＊＊＊＊＊＊＊＊＊＊＊＊＊＊＊＊＊＊＊＊＊＊＊＊＊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一月二十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

《２００９年法律執業者（修訂）條例草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動

議致辭全文： 

主席： 

 我謹動議修訂條例草案第４、５及６條。有關修訂已載於分發予各位議員

傳閱的文件。 

我剛才已解釋大部分修訂的目的。此外，還有以下幾項修訂建議 ─

（ａ） 應法案委員會的要求，把條例草案第４條內建議的第３９Ｅ（４）

（ｂ）及３９Ｆ（４）（ｂ）條中「執委會主席」一詞，修訂為「香港大律師

公會主席」。 

（ｂ） 修訂條例草案第４條內建議的第３９Ｆ（２）條，讓一名根據第３９

Ｅ（５） 條獲委任的備選委員小組成員可藉給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書面通知而

辭職。這項建議修訂令處理備選委員小組和評核委員會成員的辭職事宜有一致

的安排。 

（ｃ） 修訂條例草案第４條內建議的第３９Ｆ（３）條，以容許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將根據第３９Ｅ（５）條委任的備選委員小組的成員免任。建議的修訂

確保在處理備選委員小組和評核委員會成員的免任程序上達到一致。 

（ｄ） 對修訂條例草案第４條內建議的第３９Ｏ（２）（c）（ｉｉ）條作出

輕微修改，以刪去「，已在其他情況下」而代以「已」。 

（ｅ） 條例草案第５條引入新條文第４５Ａ條。在建議的第４５Ａ條中，"ｐ

ｕｒｐｏｒｔ" 一字原本的中文翻譯是「看來是」。在充分考慮法案委員會成

員的意見後，我們認為「其意是」更能反映第４５Ａ條中 "ｐｕｒｐｏｒｔ" 
一字的涵義。因此，我們建議在第４５Ａ條的中文文本中，刪去兩度出現的

「看來是」而代以「其意是」。 

（ｆ） 條例草案第６（３）條引入新條文第５０Ａ（２）條。除了在第５０

Ａ（２）條的中文文本作一些草擬方面的修改外，我們建議把「看來是」的字

眼修訂為「其意是」，以充分反映 "ｐｕｒｐｏｒｔ" 在第５０Ａ（２）條中

的涵義。 

 法案委員會已就上述修正案進行討論並表示支持，我懇請議員通過這些修

正案。 

代主席女士，我謹此提出動議。 



  

完 
 
２０１０年１月２０日（星期三） 

 
 


